
 

英國通訊局Ofcom公布網路電話VOIP之新規範

　　過去一年相關的VOIP服務以及對VOIP的需求大大的升高，產業也預估在今年底，英國將有超過三百萬的使用者。因此，Ofcom在2007
年3月29日宣布了一項管制VOIP服務業者之新規範。該法將確保消費者取得使用VOIP服務該有的重要資訊，所有的服務業者也應從2007年6
月起遵守相關對於消費者保護的相關要求。

 

　　這些規定包括業者應對消費者清楚解釋：一、服務內容是否包含緊急服務；二、該服務倚賴家用電源的程度；三、服務內容是否包含電

話黃頁；四、如果消費者欲移轉業者，原有號碼是否可攜。如果消費者選擇的是沒有提供緊急電話或者倚賴外接電源的VOIP服務，該法也要
求業者確保消費者在消費時，能確實瞭解選購VOIP服務之該項限制（例如在包裝盒外標記號）；透過在設備上貼實體標籤、抑或在電腦螢幕
上顯示該項資訊；並在消費者每次嘗試撥打緊急電話時，宣告不提供緊急電話服務之聲明。

 

　　隨著VOIP使用者以及市場的不斷成長，Ofcom也將持續不斷檢視VOIP服務的相關規範，以期符合消費者的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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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交通部將擬議新增無人機規管措施

　　在過去幾年，涉及無人機的事故發生頻率急遽上升，從2014年的6起事件至2017年增加到93起，根據英國交通部（The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研究
顯示，重達400克的無人機可撞碎一架直升機的擋風玻璃、2000克無人機可嚴重損壞一架客機的擋風玻璃。為防止濫用無人機，保障大眾安全，英國交通部將
提出更嚴格的規管措施，並於2018年7月26日起於網站上公開徵求意見，若通過將成為無人機法案（Drones Bill）草案的一部分。 　　擬議之規管措施包
括：（1）設定小型無人機持有者之最低年齡；（2）賦予警察對於違規無人機之執法權力，如對於違規之無人機，即時開立罰緩處分；（3）使用新的反無人…
機技術（counter-drone technology）以保護公眾活動，確保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免受滋擾，並防止物品走私至監獄；（4）規定無人機操作員於無人機起飛前，
透過應用程式（apps）提交飛行計劃。 　　無人機應用產業在未來十年將迅速成長，新措施之目的係為確保無人機之使用安全。交通部政務次長
（Parliamentar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nsport）Baroness Sugg表示，無人機為社會和經濟帶來良好效益，為防止無人機造成的滋擾超過其潛在利
益，將新增規管措施，並進行公開諮詢。 　　此外，從2018年7月30日起，禁止無人機飛行高度超過122公尺（400英尺），及不得於距離機場邊界1公里
（0.6英里）內飛行之飛航令（Air Navigation Order）已正式施行，違反者將面臨高達2,500英鎊的罰金或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美國又傳疑似商業間諜活動

　　2007年3月舊金山聯邦法院受理Oracle軟體公司對競爭對手SAP及其關係企業TomorrowNow提出濫用電腦詐欺、商業間諜行為告訴。 　　Oracle公司表

https://stli.iii.org.tw/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74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74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167
https://stli.iii.org.tw/coworker.aspx?no=73
https://stli.iii.org.tw/legalfriend.aspx?no=75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99
https://stli.iii.org.tw/news.aspx?no=16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aspx?tp=1&no=64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aspx?tp=1&no=64
https://stli.iii.org.tw/legal.aspx?no=65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no=58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Itm=1116&no=71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Itm=1117&no=72
https://stli.iii.org.tw/publish.aspx?Itm=1118&no=122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139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139
https://stli.iii.org.tw/service_questions.aspx?no=138
https://stli.iii.org.tw/news2019.aspx?no=57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en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aspx?no=64 &tp=1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2220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2203
http://www.out-law.com/page-7917
http://www.ofcom.org.uk/consult/condocs/voipregulation/voipstatement/
http://www.ofcom.org.uk/consult/condocs/voipregulation/voipstatement/
http://www.out-law.com/page-7917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4&tp=1&d=8087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model.aspx?no=110
javascript:;
javascript:GoMemberApply(0);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newspaper.aspx?no=81
javascript:;
https://stli.iii.org.tw/hotarticle.aspx?no=116
javascript:;
javascript:GoMemberApply(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統一編號：05076416

Copyright © 2016 STLI,III. All Rights Reserved.

隱私權聲明 徵才訊息 網站導覽

聯絡我們 資策會

相關連結

　　2007年3月舊金山聯邦法院受理Oracle軟體公司對競爭對手SAP及其關係企業TomorrowNow提出濫用電腦詐欺、商業間諜行為告訴。 　　Oracle公司表
示，自2006年底起便發現公司網站中與PeopleSoft、J.D. Edwards有關的客戶支援與維護部分出現流量暴增的現象。犯罪者冒用客戶的ID進入網站中竊取重
要軟體與資料，目前已發現超過一千萬筆的違法下載紀錄，而犯罪者IP位址是來自於SAP德州辦公室所在地。 　　訴狀中指出，SAP員工涉嫌冒用多名
PeopleSoft及J.D. Edwards的客戶帳號，登入並存取Oracle的重要資料與客戶連繫系統。因此，Oracle要求法院對SAP發出禁制令，以阻止其違法行為，另聲…
請法院下令要求SAP歸還非法竊取之資料與文件。 　　面對Oracle指控，SAP公司發言人Steve Bauer表示公司目前仍在瞭解與檢視該案件，因此不便就整起
事件發表評論，但公司保證將全力回擊Oracle的指控。

歐盟議會通過「視訊媒體服務指令」

　　歐盟議會於2007年5月24日正式通過「視訊媒體服務指令」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 Directive) 以取代原有的「電視無國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 Directive)。新指令對於視訊媒體服務的規範不僅包括傳統的電視服務，尚擴及至透過電腦網路及隨選服務系統等傳輸的視訊媒體服務。此外，新指
令要求視訊服務提供者必須向閱聽人揭露置入性行銷手法的運用。 　　有關新指令是否應適用於播客(podcasting)與網路上非商業活動性質影片(如網路使用
者上傳至YouTube網站上的短片)的爭辯。歐盟媒體委員會強調，新指令之主要目的雖在於將所有新興電視服務業納入規範，但並不是涵蓋所有在網路上播放…
的視訊媒體內容。執行長Viviane Reding認為新指令為視訊服務供應者奠定一個有利的競爭架構，以避免因過多的管制而妨礙電視技術與服務之匯流發展。 　
　新指令具有幾項重要特點，首先是擬透過單一完整的法律架構規範所有視訊媒體服務業，以降低監管成本；其次，擬定現代化的電視廣告管理規則，以改善

視訊媒體節目製作的資金籌措管道；最後，其他諸如鼓勵媒體服務供應者致力於提昇視覺與聽力障礙者的近用能力亦是本指令所重視者。 　　據新指令之規
定，歐盟會員國有兩年時間將新指令落實為國內法，預期於2009年底在歐洲全面適用。泰國發布新法令規範數位平臺義務

泰國政府於2022年12月22日在政府公報上發布規範數位平臺義務的「數位平臺業務營運通知皇家法令」（the Royal Decree on Oper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Services Which Require Notification，以下簡稱皇家法令），鑒於數位平臺治理的不足與電子交易安全性，泰國政府發布皇家法令用以補充電子交易法
（Electronic Transaction Act）之空缺。泰國政府要求數位平臺採取必要措施以符合皇家法令，將於2023年8月20日生效。 皇家法令將「數位平臺」定義為透
過電腦網路連結商家、消費者與使用者從而產生電子交易的電子中介平臺。營收達到180萬泰銖的自然人、或營收達到5000萬泰銖的法人、或在泰國境內每月…
活躍用戶達到5000人的數位平臺需要負擔一定義務，包含向主管機關電子交易發展署（Electronic Transactions Development Agency, ETDA）通報其相關資
訊、向ETDA提供年度報告、變更條款的透明度義務、以及境外數位平臺需指定代理人等。此外，數位平臺在提供服務或對數位平臺相關資訊進行修改時，有
通知平臺用戶必要資訊的義務。 單一服務營收每年超過3億泰銖、或整體服務營收每年超過10億泰銖、或泰國每月活躍用戶超過總人口10%的數位平臺則為大
型數位平臺，大型數位平臺相較於其他數位平臺需要負擔額外義務，除前述數位平臺義務之外，大型數位平臺需要實施風險評估、風險管理措施、系統安全措

施與危機管理措施等額外義務。 自歐盟制定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後，各國陸續建立數位平臺治理制度。經觀察，泰國政府是基於維護電子交易
安全目的要求數位平臺負擔相關義務，與歐盟所關注的監督數位平臺與保護使用者基本權利似有所區別，規範對象門檻相比數位服務法來得低，義務也比數位

服務法來得少。同時其他亞洲鄰近國家也開始關注數位平臺治理，如南韓、新加坡等也在研擬數位平臺治理法制，各國數位平臺治理法制之發展與走向值得持

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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